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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在《电子商务法》未出台之前，法院多援引《消费者安全保护法》和《侵

权责任法》作为要求平台承担相应责任的法理依据，但《侵权责任法》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承

担连带责任需要网络服务者知道并且未采取必要措施这两个必要前提，某些网络平台侵权案件的判决中

虽然其审判结果在法理上是公正的，但如果仅仅以法条表面判断裁判结果是否合适还有待商榷。多数学

者认为，在判定平台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以及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考量中，应结合平台自身特点，以适用

“补充责任”为原则，“连带责任”为例外，由此更好的平衡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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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commerce Law, the courts mostly cited the Consumer Safety Pro-
tection Law and the Tort Liability Law as the legal basis for requiring platforms to assume corres-
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Tort Liability Law, the network service pro-
vider and the network user should bear joint liability, which requires the network service provid-
er to know and fail to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Although the trial results of some network plat-
form infringement cases are fair in jurisprudence, whether the judgment results are appropriate 
only on the surface of the law remains to be discussed. Most scholars believe that in determinin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393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393
https://www.hanspub.org/


钱昕妍 
 

 

DOI: 10.12677/ecl.2024.132393 3197 电子商务评论 
 

whether and what kind of legal liability a platform should bear, it should combine its own charac-
teristics and apply the principle of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with the exception of “joint and sev-
eral liability”, so as to better balance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consum-
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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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兴起，电商行业在我国各行各业也迅速发展，成为人们获取公共信息、日常娱乐

休闲的重要媒介，各种电商平台抓住机遇迅速发展，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成为新的时代背景

下的新型商事主体，与传统商事主体相比较而言更具有新时代的活力与特征[1]。然而电商平台的出现也

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其出现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就如“货拉拉”案件，要想更好的发挥电商平台的作用，就需要对其运行进行一定的指引与规制，

并且在利用平台作为媒介进行交易的情况下，消费者作为弱者，必须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才能达到实

质上的公平正义。 
为解决电商平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杀熟、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电信诈骗等问题，立

法者制定了《电子商务法》，并于 2019 年正式实施，这为整治平台乱象，维护平台运行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其中最具有讨论热度之一的是这部法律中的第 38 条第 2 款关于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2]。
细究为何此条款为什么具有讨论热度，追根溯源，是因为关于此条款的规定，曾经有过非常大的争议。 

案稿送审之初曾规定要求电商平台与侵权者承担连带责任，但这遭到了很多电商平台的反对，认为

这对电商平台施加了过重的责任，此后送审稿将连带责任改为补充责任，这样的修改又遭到了消费者的

反对，消费者认为仅仅是补充责任难以在他们权益受损害时得到保障，后为了平衡电商平台和消费者两

者之间的利益，立法者最后选择了“相应责任”这样模糊化处理，但也因此为司法适用造成了一定的困

难[3]。本文将对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进行相关探讨，以探索立法者原意，寻找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点。 

2. 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基础理论 

(一) 相关概念厘清 
(1) 电子商务平台的概念 
想要了解电商与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对电子商务平台有相关的了解。这个词语最

早出现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的牛津词典中，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平台是为双方或者是多方主体的联系搭

建的一个空间场所，为相互有需求的主体提供一个发生互动的机会。 
现如今存在的电商平台属于平台经济的一种，是以互联网为依托的虚无的交易场所[4]。大概可以划

分为四种类型，包括 B2B，B2C，C2C，O2O。B2B 是指专门为企业提供相关交易或者实现信息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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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这种模式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发展。 
B2B 平台通常用于大型批发商、采购商、零售商、工厂等企业之间的交易，日常大家所了解的阿里

巴巴，环球资源网，中国制造网均属于 B2B 平台。与之相比 B2C 是指商家与消费者直接关联的网站，相

较于 B2B 模式，大家可能对 B2C 模式更加熟悉，包括淘宝、天猫、京东都属于 B2C 平台，这类平台使

得人们日常的网络购买行为更加的便捷快速，是电子商务的主要形式之一。 
C2C 是指个人之间的交易平台，主要表现为一个消费者把自己的物品转手给其他消费者，如咸鱼平

台，此类交易平台的交易数量相较于 B2C 而言较少，但也实现了交易模式的多样化，满足了人们的不同

需求。O2O 平台是线上服务与线下实体店相结合的模式，如美团外卖、饿了么外卖。各种不同类型的电

子商务平台为不同的消费需求创造了可能，推动了交易的便捷化、高效化。 
(2) 平台经营者的界定 
关于平台经营者的概念，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中均有提及，消法中将平台的

经营者定位于一个管理者的角色，与之相比《电子商务法》中关于平台经营者不仅局限于一个第三者的

形象，其也是这个平台的参与者[5]，这些平台经营者不仅会为其他平台提供交易的场所，也致力于实现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电子商务法》对平台经营者的剖析更为全面和准确。 
(3) 电商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的关系 
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几种不同的学说观点。包括但不限于卖方或合伙说，出租说，居间说，服

务说等几种。第一，卖方或者合伙说。这种学说认为，两者都是为消费者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一方，他

们之间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平台并不实际参与到交易的环节和过程中去，只是为

这样的交易提供一个空间，不属于买卖合同其中一方的当事人，即使是电商平台经营者自营的情况下，

也不符合合伙的说法。 
出租说将平台经营与传统的线下经营类比，将平台看作是出租方，平台内经营者看作是承租方，这

种类比乍一看确实是有一些道理，但是仔细探究其实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线下的承租方往往需要向出租

方缴纳一定的房租，而电商平台大部分情况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少部分也仅仅收取较为低廉的服务费，

平台更多的目的是为了给交易双方提供交易的机会，而传统的租赁合同是为了租金的收益。 
居间说认为平台经营者作用与居间人类似，为交易双方创造交易机会。但其实这两者之间有细微区

别，居间合同的居间人要收取委托人一定的费用，但电商平台的经营者并未收取一定的报酬，并且平台

只是提供了电子商务环境与之配套的技术服务，并不会像居间人一样积极促成某项交易。 
与以上三种学说对比而言，服务说显得更加合理。平台提供的服务主要有媒介服务和非媒介服务两

大类型，具体包括产品展示、交易磋商以及用户引流等[6]。不同于传统的交易模式，根据其交易的特点，

需要对其进行新的定义。电子商务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基础之上创造的新型交易模式，平台

经营者一般不参加交易的过程，很显然平台的角色定位相当于独立的中介服务商。这样的解释更为合理。 
(4) 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消费者通过平台与平台内的经营者发生交易行为。而消费者在利用平台进行交易的前提是要选择知

情并同意平台的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格式条款是不可以进行个性化修改的，大多数消费者都是直接勾

选同意，否则的话也无法利用平台进行交易活动，而平台也通常利用这些格式条款来规避风险[7]，在出

现一些交易纠纷时，平台就会通过这些格式条款从而使自己摆脱责任，这样的平台使用机制在一定程度

上是对消费者权利的损害。 
(二) 安全保障义务的发展 
安全保障义务的最早来源可以追溯到 1902 年的枯树案和 1903 年的道路撒盐案，德国法院以判例的

形式明确了“社会交往安全义务”，并且在此后的司法判决中不断拓展适用，从交往安全领域发展到侵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393


钱昕妍 
 

 

DOI: 10.12677/ecl.2024.132393 3199 电子商务评论 
 

权领域等各个方面[8]。与德国相比，我国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2006 年的最高法院的司法

解释之中。 
在“银河宾馆案”中，法院认为宾馆对其住户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住户在居住期间遭到了侵

害，宾馆相当于违反了合同义务，所以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安全保障义务仅仅被

局限于合同义务之中。直至在乘客诉北京公共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第四客运分公司案中，二审在逻辑上将

违约责任拓展至侵权行为，拓宽了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范围。到 2009 年，《侵权责任法》以法条的形式

明确表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有安全保障的责任，后《民法典》之中也再次重

述了该项规定。 
关于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在《电子商务法》未出台之前，法院多援引《消费者安全保护法》和

《侵权责任法》作为要求平台承担相应责任的法理依据[9]，但《侵权责任法》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

用户承担连带责任需要网络服务者知道并且未采取必要措施者这两个必要前提，某些网络平台侵权案件

的判决中虽然其审判结果在法理上是公正的，但如果仅仅以法条表面判断裁判结果是否合适还有待商榷。

19 年《电子商务法》正式生效，电商平台如何承担安全保证义务被明确。但平台的经营者与实际侵权人

到底是承担连带责任还是补充责任在此法中并没有明确，立法者采取模糊处理的态度，选择了相应责任

这样的说法。 

3. 电子商务平台对消费者安全保障义务之认定及判断标准 

(一) 安全保障的认定 
对于危险源的监管，我们可以将其从时间的角度划分，在抽象危险尚未转化为具体危险时，通过事

前预防措施避免危险的现实化，当危险已经发生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及时消除危险，减少损害，当危险

已经发生并且产生相应后果时，采取相应手段防止危险结果的进一步扩大。 
(1) 事前危险预防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在危险未现实化之前可以通过相关的手段进行阻断，一方面可以提前告知消费者相关

的信息，对于有交易风险的行为给予警示，提高消费者的防范心理，另一方面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产品进

入流通领域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险发生。因此事前经营者存在告知义务[10]。除此之外对于平台自

身而言，最重要的是保证技术层面的安全和防止不特定第三人引发的风险，平台交易与传统的线下交易

不同，平台经营者有义务保证平台的交易系统平稳有序的运行，不至于存在信息交叉紊乱的现象，平台

经营者还需要确保平台的技术人员的数量充沛、技术到位以便及时发现平台在日常运行中出现的纰漏及

时修补。因此要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监管、考核，防止滥竽充数的现象出现。关于为了防止第三人引

发风险的问题，要求平台经营者对日常平台的经营要保证谨慎监管的心态，对平台内的经营者进行形式

上的资质审查，对于需要登记备案的人员或物品进行备案登记。 
(2) 事中危险排除义务 
危险消除的义务不仅是在危险出现时及时的解决，也需要对抽象危险变成具体危险上主动排查密切

关注。平台与单个消费者相比，往往拥有巨大的信息优势和技术优势。对平台内的经营者的商品与服务

的内容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比消费者了解的更为真实。所以在审查的过程中，发现虚假的产品要及时下架，

将其拉入黑名单，并且要防止其换汤不换药的行为，避免通过重新注册再次上架产品或服务的行为。对

于不实信息的传播要及时切断，同时向有关监管部门进行报告，及时解决问题。 
(3) 事后危险救助义务 
在危险已经发生之后，平台需要尽力最大程度的减少损失，一方面协助当事人或者是警方取得证据，

向其提供涉案经营者或者是店铺的具体的真实的地址联系方式，保存相应的交易记录作为必要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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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降低消费者个人的取证举证的难度，尽量帮助消费者挽回损失。如果涉及到用户的人身安全，及时

送往医院紧急救助等。 
此外，在危险发生后，要对危险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防止类似的风险再次发生，这不仅与于平台

的声誉息息相关，也与平台的利益紧密关联，如果多次出现平台管理不善而发生交易纠纷，在竞争如此

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这样的平台将会被消费者淘汰。 
(二) 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 
(1) 法定标准 
电商平台应该履行何种义务，达到怎样的标准，当然可以在合同中有个性化的体现，但是最重要的

是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律对于平台的要求除了在《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所体现，在

《食品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中均有所涉及。比如《电子商务法》第 17 条

就对平台披露信息的义务作出了相关规定，要求平台披露的信息必须要全面、真实、准确，及时，要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11]，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从而误导消费者。法定标准一般都是最低标准，平台必须遵守

法律的规定，全面履行平台应尽义务，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2) 协议标准 
现实中，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或者是不同的平台根据自身的交易群体会单方承诺某些标准，这些

单方承诺的标准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的，平台在交易的过程中必须履行所承诺的义务。否则将构成违约，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平台的单方承诺义务只能高于法定义务，因为法定义为是最低标准，也是平台必须

履行的，不可以单方抹除。 
(3) 合理性标准 
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除了从以上两方面考察，还可以结合多种因素，进行综合性考量。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风险的可预见性。如果平台不能预见风险，那也无法进行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存在风险

要具有可预见性，否则不能归责于平台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第二，预防风险所需成本。预见风险需要大

量的经济投入和技术支持，如果平台对此投入远远大于收益，应当降低其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第三，

消费者自身甄别风险的能力。某些网络风险是正常消费者都可以鉴别的，个别消费者陷入网络交易风险

之中，与其自身的认知具有因果关系，在此情况下可以降低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 

4. 安全保障义务的实践困境及路径探索 

电子平台是否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其应当在何种范围内承担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困惑，

消费者往往在这类案件中维权艰难[12]，因此有必要对举证责任、责任形态等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 
(一) 举证责任的分配 
实践中，对于平台受否承担责任，一般情况下采用过错原则，即只有平台存在过错，才需要承担不

利后果[13]。在民事诉讼法中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举证不能或者

是没有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上述提到平台作为经营主体，其掌握的平台

内的经营者的信息是更加全面准确的，与消费者个体来说，平台具有更强的举证能力，更容易获得案件

所需要的材料和信息，所以结合案件本身的情况，可以在必要限度内要求平台承担举证义务。在平台不

作为的案件之中，只要消费者证明电商平台没有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其合法权益就应认为其履行举证义务

从而转由平台证明其已经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这样才更加符合实质公平的原则。 
(二) 责任形态的认定 
上述提到《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为平衡平台与消费者的利益，采取了“相应责任”这样模糊

的表述，为司法实践的适用带来困扰。笔者认为“相应责任”应具体理解为“连带责任”或是“补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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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结合具体案件的情况来具体适用。应以适用“补充责任”为原则，以适用“连带责任”为例外。 
以“补充责任”为原则的原因在于，就网络交易而言，平台只是提供交易的场所，并不是交易双方

实际的参与者，其责任仅在于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交易空间，如果对平台施加过重的责任，要求平台在

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也承担“连带责任”，这会影响电商平台的发展且也不具有合理性[14]。对于一些辅

佐型电商平台，该类平台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应该更低。结合《民法典》的相关条款，电商平

台与实际侵权人在没有达到共同侵权的程度时，其承担补充责任是符合公平正义的理念，对电商平台尽

超出一般注意义务尚不能发现的危险来说，让平台对这类危险承担连带责任有失公平[15]。并且所谓补充

责任，是在实际侵权人不能进行相应赔偿的情况下才可以要求平台承担责任，并且平台在承担补充责任

之后，应该享有对实际侵权人的追偿权。 
以“连带责任”为例外。如果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存在交易风险，但是没有对相对人做出风险

提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是过失，在此情况下与平台内的经营者属于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在特殊的领域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如在食品安全领域，《食品

安全法》第 131 条规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未尽法定义务导致消费者遭受损害的，应当与商家连带承担责

任。因此在符合此条款的情况下，平台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5. 结语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电子商务法》的出台无疑对规范网络秩序，营造良好的交易氛围起到了重要

作用，但是徒法难以自行，仅仅是由法律文字的表述也难以起到立法者所期望的效果，并且法律总是不

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在实际适用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在立法制定过程中难以预想到的问题，需要对

法律条文进一步解释才能更好的发挥其作用。本文以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为着眼点，对相关概念、

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标准以及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在繁荣电商平台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之间

找到有力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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